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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5_81_B7_E8

_B5_B0_E8_A2_AB_E6_c36_52641.htm 案情：2005年4月4日上

午，被告人黄某因驾驶无牌无证摩托车被安徽省定远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执勤民警依法暂扣于县公安局北门汽车修配厂内

。下午2时许，黄某酒后伙同张某等三人来到修配厂内，试图

将自己的摩托车偷出来。正当黄某准备将车递给院墙外接应

的张某时，被该厂值班员司某发现。司某遂既上前制止并说

明身份，黄某拒绝并用拳头将司某鼻骨打折（经法医鉴定为

轻伤）。 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犯罪嫌疑人黄某故意

伤害他人身体将公安局北门汽车修配厂职工司某鼻骨打折，

构成故意伤害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犯罪嫌疑人黄某采取秘

密手段窃取公共财物构成盗窃罪，同时在盗窃过程中将管理

员鼻骨打折又构成故意伤害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犯罪嫌疑

人黄某以暴力手段抢劫公共财物，构成抢劫罪。 评析：分析

本案的关键是被公安部门暂扣于汽配厂内黄某的摩托车，此

时属于公共财产还是黄某私人财产以及黄某使用暴力手段伤

害司某的目的。通过对案情的分析理解，笔者同意第三种观

点。理由如下： 首先，黄某的行为侵犯了修配厂对摩托车的

管理权。根据我国《刑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在国家机关、

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和运输中

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黄某的摩托车此时已被交警部

门依法扣押。在被暂扣的这段时间内，摩托车的管理权已经

由黄某转移至公安局修配厂。 其次，黄某明知自己的摩托车

被依法扣押，仍然伙同他人采用自认为秘密的手段，试图将



车偷走。被管理人员发现后，还不听劝阻使用暴力，将管理

人员致伤。 第三，黄某对汽配厂管理员实施暴力的最终目的

是占有摩托车。 因此，认为黄某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

三条规定，构成抢劫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或故意伤害和盗

窃罪。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